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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供销合作社主要职责、内设机构设置及联系方

式  

     

   一、省社机关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三农”工作方针政策，

落实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安排部署，指导全省供销合作事业发展。   

  （二）负责研究制定全省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指导服务全

省供销系统改革发展。   

  （三）根据授权对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经营进行组织、协调和管
理，指导全省各级供销合作社承担政府委托的公益性服务和其他任务。   

  （四）推进供销合作社法治建设，研究提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

的政策法规建议，维护各级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   

  （五）协调同有关部门的关系，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业务活动，支持供销

合作社发展电子商务和开展农村合作金融服务，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更
好履行为农服务职责。   

  （六）指导社有资产运营，确保社有企业为农服务方向，履行社有资产监

管职责，落实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安全责任。   

  （七）承办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省社机关内设机构及主要职责   

  （一）办公室。负责省社机关重要会议活动组织和决定事项落实；拟订省

社机关工作制度，协调省社机关内部各部门工作关系；负责公文管理、督查督
办、秘书、机要、保密、档案、信访、政务信息、新闻发布和机关行政事务等

工作；负责重要文稿起草工作；承办省社党组、理事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人事处（老干部处）。负责省社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人事与机构编制

工作；负责市级供销合作联合社主任任职资格的管理工作；研究提出全省供销



合作社干部培训规划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人事人才工

作；负责省社机关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承办省社党组、理事会交办的其

他事项。   

  （三）经济运行处。研究提出全省供销合作社经济发展与改革规划并组织

实施；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负责全省供销合作社综合统计
工作，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经济运行；指导推动全省供销合作社产业发展；负

责行业安全管理和扶贫开发等工作；承办省社党组、理事会交办的其他事

项。   

  （四）现代流通处。参与制定全省流通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建设规划；指

导推动全省供销合作社市场体系建设和现代流通网络建设；配合有关部门研究

制定吉林省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相关政策；落实我省宏观调控任务，加强农资质

量管理；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农资业务改革发展；分析研究农资市场状况，发

布信息等；承办省社党组、理事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五）财会审计处（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国家和省有

关财务会计和税务信贷法规制度，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财务会计工作；管理国

拨、省拨专项资金和社有资金，监督资金使用情况；管理社有资产，拟订供销

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企业改革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负

责部门预算决算工作；承担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具体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审计

制度和政策，负责省社直属各单位的审计工作；承办省社党组、理事会交办的
其他事项。   

  （六）合作指导处（法制办公室）。宣传贯彻有关农村经济和合作经济发

展的方针政策，承担全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具体指导工作；参与拟订有关法

规，监督检查全省供销合作社执行国家法规情况，承担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

市级联合社之间经济纠纷调解工作；组织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建设；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组织建设、合作社文化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

工作；指导发展农民合作社及其联合社；承办省社党组、理事会交办的其他事

项。   

  （七）金融服务处。贯彻国家和省农村金融政策，拟订全省供销合作社合
作金融发展规划；指导供销合作社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推进农

村资金互助合作；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金融企业设立、业务开展和农村互助合

作保险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全省供销合作社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工作；负

责全省供销合作社合作发展基金管理、使用和监督；承办省社党组、理事会交
办的其他事项。   

  （八）科教社团处。研究拟订全省供销合作社科教和社团改革发展规划并

组织实施；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科技管理和服务工作，协调全省供销合作社重

大科技攻关、技术引进、推广应用、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工作；协同有关部门

推动、指导农民科技知识普及和科技兴农工作；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业务技术

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负责省社主管社团组织建设、监督管理和党建工作；推



动全省供销合作社的对外开放工作；承办省社党组、理事会交办的其他事

项。   

  （九）机关党委。负责省社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承办上级党组织

和省社党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监事会办公室。负责承办省社监事会的具体管理工作，指导系统监

事会工作；会同省社有关处室承办社有资产保值增值、财政资金使用和企业重

大投资、并购重组、资产运营等监督检查工作；承办省社党组、监事会交办的

其他事项。   

  三、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长春大街 740号  

  办公时间：8：00-11：30，13：00-16：30（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0431-88977976  

  传真号码：0431-88977976（自动传真全天）  

  邮政编码：130041  

  电子邮箱地址：jlcoopbgs@163.com  


